教育部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常見問題
1、 申請資格
1. 所謂的企業可廣義解釋含「醫院」及「學校」？
醫院可以
2. 有關主持人資格，需有執行計畫經驗，是否有金額限制?包含科技部計畫?
近三年曾參與執行計畫無金額限制，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。
3. 協同主持人是否有人數的限制?
1-2人，系統最多可新增至10人
（依據教育部補(捐)助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支用說明一、 主持人資格規定：每一計畫主持人限一人，協同主持人限一至二人）。
4. 協同主持人有申請資格嗎?
(1) 須與主持人同校
(2) 依據「教育部補(捐)住及委辦計畫經費編列基準表」支用說明，協同主持人需具博士或副教授或具相當經驗之專家。

2、 經費
1. 經費補助每「案」最高300萬元，所以如果以校為單位提出五案，每年最高可達1,500萬元？
是
2. 每一案300萬元，每案是否都可以提3年計畫？或是只能寫1年？
可以提3年，依據計畫的本質與設計。
3. 有關培育女性研發人員，可增加100萬元，編列預算時就編入？或教育部審核後，由教育部自行決定？
可以編入，但女性學生至少要三位以上，才有可能加碼，最終依教育部審核。
4. 是否須編列配合款?
要點沒有規範，尊重學校。
5. 資本門經費是否有比例限制?
原則以資本門占20%、經常門占80%之比例編列，得視計畫審議結果彈性調整。
6. 經費表-人事費的說明欄裡專(兼)任行政助理，僅可協助行政作業嗎？還是也可協助研究？
經費表說明欄為參考，可依計畫規畫修改內容，如：兼任助理。
7. 人事費的保費，因為政策而有所改變，需自業務費流用部分經費，請問是否需要報部？(111/12/23) 
經與會計確認，若為政策的調整，而影響「人事費的保費」，可經校內程序處理(不用出具證明)，並於結案時的收支結算表備註說明變更原因。→故以校內流用單處理及可
8. 核定後的經費，如有業務費項下的項目欲變更或新增，是否須報部同意後方能執行? (112/03/29)
經與計畫辦公室承辦人確認，業務費項下屬二級補助項目，可經校內程序辦理變更。

3、 計畫內容
1. 計畫作業須知中所提及的「計畫內容」之審查面向，是每個申請案都需各別說明？還是以「校」為單位說明？
每案各別說明
2. 量化成效第三點「計畫研發成果獲得具體研發服務績效，合計達本部補助金額二分之一以上」的意思？所謂的服務績效是金額衡量？(111/10/14)
(1) 依據「110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STEM領域及女性研發人才培育計畫申請作業須知」p14：(1)計畫研發成果獲得具體研發服務績效（例如與企業之產學合作開發技術、提供研發技術協助、提供諮詢顧問如企業出題學生解題、提供企業檢驗測試等合作金額），合計達本部補助金額2分之1以上。
(2) 以企業回饋給學校才算，後續有合作的企業也可認列，但需要有學生參與(捐贈設備，實習津貼不採計)。
(3) 團隊的主持人或協同主持人的績效都可認列
(4) 績效的佐證資料原則上是合約書，視會計或審查委員意見，可能需要另提供入帳證明。
3. 參與學生只能是學校學生嗎?
是的，每案每年都需要有8位在學學生參與，且包含2位女學生。
4. 請問參與計畫之女性教研人員，於表研究人力，身分名稱應為何?
請填寫「女性教研人員」。
5. 請問協同主持人以產學合約主持人，所簽訂的合約是否可列為績效?(111.10.14)
可以，但要註明是STEM計畫的協同主持人
6. 依照核定信件通知，需合作契約要與企業簽定之合作期程應與本計畫執行期程相符，但老師已經提前作業，如6月份開始簽約，請問是否可認列? (111.10.14)
合作期間只要涵蓋到當年度計畫的期間即可。
7. 合作契約書是否有相關格式限制? (111.10.14)
並無制式格式，但須符合下列注意事項 :
(1)合作契約應以學校跟企業簽約，不宜由計畫主持人個人簽約。
(2)合約內文需提及計畫主持人姓名及該契約是為STEM計畫之契約，也請留意如內文提及計畫名稱，則需與核定計畫名稱相符。
(3)與企業簽定之合作期程應與本計畫執行期程相符。

4、 其他
1. 簡報審查時間10分鐘是指每案?還是每校?
每1案10分鐘，包含5分鐘報告及5分鐘提問，並非全校的時間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教育部預計補助多少學校(因以校為單位)？
依審查小組審議後公告
3. 參與計畫的學生學位為何?
大專生及研究生，五專不行。
4. 一定要檢附企業合作契約書嗎？可否檢附合作意向書？
(1) 可檢附合作意向書，並無格式要求。
(2) 應透過學校，並有計畫主持人(+學校用印)及廠商雙方簽名或蓋章
5. 合作意向書可以由協同主持人簽約嗎?
建議以計畫主持人簽約為優先，而要點並無規範協同主持人所簽不可以認列。
6. 參與計畫之學生每案每年至少要有2位女學生。

